即墨区第五中学防火巡查检查制度

一、防火巡查、检查由消防管理员负责。

学校防火分为每日防火巡查、每周防火检查、每月防火检查，每项检查都应实现全覆盖。
二、消防检查人员在进行巡查、检查时必须佩戴袖章。

三、消防巡逻员应当及时纠正违章行为，妥善处置火灾危险，无法当场处置的，应当立即报告。发现初期火灾应当立即报警并及时扑救。对巡查、检查发现的问题应立即维修。

四、防火巡查、检查应当填写检查记录，消防安全责任人应当在检查记录上签字，存档备查。

五、防火巡查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1、用火、用电有无违章情况。

2、安全出口、疏散通道是否畅通，安全疏散指示标志、应急照明是否完好。

3、消防设施、器材是否保持正常工作状态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在位、完整。

4、防火逃生门是否上锁。

5、清除烟头、发热源等杂物情况。

6、其它需巡查的情况。

六、防火检查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1、火灾隐患整改及纠正、预防措施落实情况。

2、安全疏散通道、疏散指示标志、应急照明和安全出口情况。

3、消防水源状况。

4、消防设施正常工作情况，灭火器材、消防安全标志设置和功能状况。

5、重点工种人员及其它员工消防知识掌握情况。

6、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的管理情况。

7、消防控制室值班情况和设施运行情况。

8、防火巡查开展情况。

9、其它需进行防火检查的内容。

